K1座椅骨架开发协议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40915
乙方：沧州啸宇模具科技有限公司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1、 样件清单：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（含税）：
	序号
	QAD
	物料名称
	未税价格/元-1
	未税价格/元-2

	
	
	
	
	

	1 
	SLT0000324
	K1宽车正司机背骨架
	32.65
	32.098

	2 
	SLT0000349
	K1窄车正司机背骨架
	32.2
	31.1

	3 
	SLT0000619
	K1-G7一排支腿
	16.5
	16.1

	4 
	SLT0000621
	K1-G7二排双人垫
	60.5
	58.52

	5 
	SLT0000622
	K1-G7二排支腿
	16.5
	16.1

	6 
	SLT0000623
	K1-G7翻滚
	23.3
	20.78

	7 
	SLT0000634
	K1-G7-10人一排三人座
	69.45
	67.95

	8 
	SLT0001066
	K1窄车三排三人翻滚支架前翻10人
	11.8
	11.2

	9 
	SLT0001067
	K1-G7-10人三排三人座
	81.3
	79.25

	10 
	SLT0001068
	K1-G7-10人三排座支腿
	17.25
	17.12

	说明：产品开发完成，批量供货后，供货5000件按照（未税价格-1）价格结算，供货5000件以后按照（未税价格-2）价格结算



2、 质量要求与技术标准：
符合福田公司的质量技术标准，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成品样件开发达到使用要求。
3、 样件开发周期：
2024年9月15日-2024年11月15日共计60天，按照甲方要求按明细要求陆续开发，不超60天内实现全部批量供货。
4、 包装与运输：
乙方按甲方包装方式要求进行送货，乙方承担运费。
5、 样件交付与验收：
1. 交货期：根据开发周期交付
2. 交货地点：甲方指定交货厂区
3. 验收：乙方产品到甲方指定工厂进行试装验收，验收中如发现与本合同规定条件不符，甲方应在7天内提出异议和处理意见，并出具试装报告，乙方根据试装报告不符项进行调整，尽快整改达到甲方使用要求
6、 付款方式：
（□预付款/□入库结算/下线结算）， 账期 	3    个月（即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）
7、 协议生效：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具有同等效力。
8、 违规条款：
1、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开发，开发周期内因甲方原因停止开发造成乙方开发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2、乙方在开发周期到期、超期，开发的产品未达成甲方的要求，乙方开发的经济损失甲方不承担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。
9、 争议处理：
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10、 未尽事宜：
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

甲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沧州啸宇模具科技有限公司


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